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內部控制制度審查表

審查日期：            

	期貨信託公司名稱
	

	期貨信託基金名稱
	

	銷售機構名稱
	

	銷售機構業別
	□期貨經紀商    □期貨顧問事業    □銀行    □信託業

□證券經紀商    □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   □人身保險業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	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事項
	由期貨信託公司提供
	本公會審查意見

	充分瞭解客戶作業原則：應至少包括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投資知識、投資經驗、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等之作業流程；另對於首次申購之客戶，應要求提出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，並填具基本資料。
	頁次：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  

	銷售行為作業原則：應至少包括廣告、說明會及促銷活動之製作、審查與申報作業流程；另應說明客戶申購及買回申請之確認、資料交付（包含向客戶交付公開說明書、銷售文件、憑證或對帳單等及向期貨信託公司交付客戶申請資料等）、風險預告、款項收付、資料保存及保密等流程。
	頁次：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
	短線交易防制作業原則：應至少包括依各期貨信託公司最新公開說明書短線交易訂定期間，對於短線投資人收取較高的申購手續費和轉換費、限制或拒絕受理基金認購或轉換申請等作業。
	頁次：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
	洗錢防制作業原則：應至少包括辨識疑似洗錢之作業流程、相關交易紀錄憑證之保存等。
	頁次：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
	法令所定應遵循之作業原則：應至少包括

1.終止銷售業務之申報作業及時限，及協助客戶辦理後續買回、轉換或其他相關事宜之作業程序。

2.銷售人員之遴聘、訓練、登錄等作業程序。

3.基金不成立之退款方式。
	頁次：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
	※應請期貨信託公司檢附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內部控制制度目錄、應包括事項摘述本，並註明前揭事項之頁次，交本公會審查。

	特別敘明事項：


	本公會審查意見：




附註：各期貨信託公司可直接於本公會網站查詢合格銷售機構資料，若為本公會已公告之合格名單，毋須再送本公會審查。
承辦人: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副秘書長:           秘書長:         
